
製表日期：109年01月31日表106-2(106年度)綜稅基本所得額件數各級距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件數

繳納基本稅
額單位 合計 綜合所得淨額

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

有價證劵交
易所得

非現金捐贈
金額

員工分紅配股時價
超過面額部分

申報大於歸
戶所得戶數 本縣市 外縣市

每戶平均件數
保險給付 歸戶所得來源

海外所得總額級距：萬元

345590011438270208NET= 0 872 4527

483520001616901821820 - 54 934 5451

5035502015288517017054 - 121 1110 7607

664870100431094244244121 - 242 1382 6718

7739702001021383255255242 - 453 1742 7969

529020061672121453 - 500 196 9144

42536013023741126126500 - 1031 894 7469

156200112519952521031 以上 260 5104

34014150955335598610501258合      計 7390 63989

一、說明：(一)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。
　　　　　(二)本表所指之件數，係以歸戶資料計算之件數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